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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6411A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各級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案，業經本府 102 年 5 月 15 日府秘法字第

1020076411－B號令發布施行，檢送本辦法全部條文 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請各鄉鎮市公所惠予張貼公告周知。 

二、請教育處依地方制度法第 27條第 3項第 1 款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本府

秘書處；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項規定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宜蘭縣議會、臺灣省政府、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6411B 號 

修正「宜蘭縣各級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宜蘭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

法」。 

附「宜蘭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89年 6月 12 日府秘法字第 6072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年 3月 19 日府秘法字第 0980039547-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5 日府秘法字第 1020076411-B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府各級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代表組織之，

並冠以各該校之名稱，會址設於學校內。學校並應提供適當場所供家長會使用。 

前項所稱家長，係指學生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四週內，

將學生家長之相關資料送該校家長會。 

第三條 家長會設班級學生家長會，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以班級為單位，由導師或原召

集人召開，導師並應列席，開會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 

班級家長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二次，家長均應參加，連續二次無故不參加，由導師瞭解

情況，必要時加強連繫。 

第四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研討班級教育及家庭教育聯繫事項。 

二、協助班級推動教育計畫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三、選舉家長代表大會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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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五、其他親師合作有關事項。 

第五條 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廿人。但班級數在廿班以上者，每增加五班得增置委

員二人，最高不得超過該校班級數。 

第六條 家長會設家長代表大會，家長代表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由班級學生家長會召開

時選出，每班一人至三人，每學年改選一次。 

家長委員會委員由家長代表互選之，每學年改選一次，連選得連任。 

第七條 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三人至七人，由委員互選之；班級數在廿八班

以上者，得增置之。但最高不超過學校班級數之四分之一。 

委員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舉一人為會長，並得選舉一至四人為副會長，必要時得增

加副會長人數，但不得超過十人。 

會長以連任一次為限，但經改選仍無法產生新任會長時，原會長得經參選得再連任一

次。 

第八條 家長代表大會，每學年舉行二次，第一次應於第一學期開學之日起一個月內舉行，由

原會長或校長負責召集之，開會時由出席會員代表公推一人擔任主席。第二次應於學

年結束前舉行，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家長代表大會得經家長委員會之建議或全體家長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臨時

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家長代表大會開會時，校長、有關主管及教師應列席。 

第九條 家長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討協助學校活動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討論家長委員會及家長代表之建議事項。 

四、審議家長委員會所提出之會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五、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六、選舉法定出席相關會議之代表。 

七、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始及期末各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必要時由三分

之一以上委員連署得召開臨時會議。 

家長委員會開會時，校長及有關人員應列席。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處理經常會務及家長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協助學校處理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學校辦理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選派家長委員代表列席學校相關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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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家長委員會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常務委員會由會長視實際需要召

集，並擔任主席。 

第十三條 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應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常務委員會應有委員過半

數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半數之通過方得決議。出席人員不足規定人數時，得

改開座談會。 

家長代表不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家長代表行使其選舉權及表決權。但以接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委員或常務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第十四條 家長會得置幹事一至二人，由會長聘任或由學校推薦教職員，經家長委員會同意後，

由會長聘任之，辦理日常會務。 

第十五條 家長會應於家長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將會議紀錄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委員、顧問及幹事名冊報本府備查。 

第十六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但學生家庭清

寒者免繳。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不得透過學校教職員工募款。 

各校當年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之採購案，或所為之補助及委託代辦採購，捐款

者如有參與時，家長會應即退還其捐款或饋贈。 

第十七條 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學校代辦，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理。 

第十八條 家長會經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發展校務 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福利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由學校提供計畫及預算，經

家長代表大會通過後支用之。 

第十九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校長會同具名，在金融機構設立專戶存儲，其收支應設立專

帳處理。在每學年結束前召開之家長代表大會上，應將該學年度家長會費收支狀況

列為提案審查議題，審查紀錄（含收支狀況表）應送本府備查。 

第二十條 家長會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其他不當干預學校行政與人事等情事時，經本府認定後，

視情節輕重予以糾正，並限期改善。 

家長會或家長代表協助學校推展教育貢獻卓著者，得由學校報本府公開表揚，以資

鼓勵。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宜蘭縣政府公報                102 年 5月 第 120期 
 
 

 5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7601A 號 

主旨：廢止「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支持服務實施辦法」，檢附

發布令 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係本府於民國 89年 6月 5日 89 府秘法字第 57845 號令發布。 

二、因特殊教育法(98 年 11 月 18 日修正)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及

社會福利機構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所)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必要之教育輔助器

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且教育部已於 101 年 7月 10 日以

臺參字第 1010123192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援服務辦

法」，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條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臺灣省政府、宜蘭縣議會、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7601B 號 

廢止「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支持服務實施辦法」，並自即日生

效。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89年6月5日八九府秘法字第57845號令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助器材及支持服務，依特殊教育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就讀本縣轄區內公私立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以下簡稱各校）之

身心障礙學生。 

第三條 各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需求，提供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並設立資源教室，提

供相關支持服務。 

前項所稱教育輔助器材，指調頻助聽器、盲用電腦、擴視鏡、放大鏡、點字書籍及

其他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克服生理機能障礙，促進學習功能之器材。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相關支持服務，其內容如下： 

一、學習及生活協助 提供錄音、報讀、提醒、手語翻譯、代抄筆記、協助適應學校

生活及其他必要之輔導措施。 

二、復健治療 提供復健治療或其相關資訊，並協助轉介至相關醫療機構。 

三、家庭支援 提供親職教育課程及特殊教育相關資訊，並協助家長向有關機關、機

構或團體申請服務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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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諮詢 由各校相關輔導單位諮詢專線，提供家長有關之諮詢服務。 

第五條 各校應依相關法令，並配合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建立或改善整體性之設施設備，

營造無障礙校園環境。 

第六條 各校應辦理各項特殊教育宣導活動，鼓勵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社區關懷、接

納及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第七條 各校應編列預算，並指派專人或相關人員辦理第三條至第六條所定事項。本府應視

實際需要，循預算程序補助之。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7600A 號 

主旨：廢止「宜蘭縣政府辦理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實施辦法」，檢附發布令 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係本府於民國 91年 4月 19 日府秘法字第 09100044237 號令發布。 

二、因特殊教育法(民國 98 年 11 月 18 日修正)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應實施身心障礙

成人教育，並鼓勵身心障礙者參與終身學習活動；其辦理機關、方式、內容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且教育部業已於民國 99年 10 月 22 日以臺參字第

0990177810C 號令發布施行「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爰依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 21條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臺灣省政府、宜蘭縣議會、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020077600B 號 

廢止「宜蘭縣政府辦理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實施辦法」，並自即日生效。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91年4月19日府秘法字第09100044237號令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身心障礙成人教育，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身心障礙成人，係指年滿二十歲以上，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確認其身心障礙狀況屬實者。 

第三條 本府參考地區特性及客觀需要，得委由各社教機構或指定公私立中小學校辦理身

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 

第四條 身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之設班，每班人數不得少於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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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身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國小階段修業年限不得少於六年，國中階段不得少於三

年。 

第六條 身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之教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數，依一般國民中小學附設補校

規定辦理，教學內容應參考同級同類特殊教育班教學內容辦理。 

第七條 身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班學生成績考查，依照國民中小學同級特殊教育學生成績

考查規定辦理。 

第八條 辦理身心障礙成人補習教育之社教機構、學校，得依據國民中小學補校各項經費

概算編列標準向本府申請補助。 

第九條 辦理本項補習教育之社教機構、學校，經本府評鑑成績優良者，依規定予以獎勵。

第一Ｏ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政令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教終字第 1020074869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名稱為「宜蘭縣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暨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1份。 

正本：本縣各高中(職)、本縣各國小、本縣各國中、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本府教育處、本府秘書處文書科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5年 3月 14 日府教終字第 0950031698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府教終字第 1020074869函修正發布 

（原名稱：宜蘭縣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 

一、本要點訂定之目的如下：  

（一）建構家庭教育學習網絡，以營造家庭教育相關知識之學習風氣，進而提昇家庭生活

品質。 

（二）以營造學校學生家長志工之學習團隊，培養及帶動家庭學習風氣，進而創造祥和的

家庭生活環境。 

（三）帶動家庭成員參與，共同學習風氣，透過個人的學習與家人互動，進而提昇家人的

分享機制及溝通管道，以創造和諧的家庭氣氛。 

（四）落實家庭教育法第十二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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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理親職教育。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施行家庭教育除融入正規課程之外，應依本要點規劃於每學年實施四小

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三、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規劃之原則： 

（一）共同參與：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根據學校不同需求及辦學特色討論選擇學校施行

之課程主題及進行方式，責由教務處主要統籌，其他處室協同執行，全校教職員工

共同參與，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 

（二）廣徵意見：廣徵教師、家長及學生意見，瞭解其需求，並參考教育部、本縣及其他

縣市出版的家庭教育課程教案參考彙編，做為學校本位安排家庭教育課程設計的依

據。 

（三）適性推展：為使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達到最大成效，實施方式宜多元、彈性、符合

終身學習的目標，並以學生經驗為出發點，因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學校人力、

物力之不同而規劃不同主題，以適應家庭生命週期發展需求。 

（四）善用資源：善用學生家長委員會、家長志工團、青少年輔導或社會教育機構等社會

資源，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五）親師合作：學校應會同家長會推展親職教育，並用各種方式鼓勵家長踴躍參加，以

同步推展「家庭」終身學習的概念，協助學校教育，增進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成效。 

四、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的方式： 

（一）演講：邀請家庭教育領域學者專家蒞校演講或校內人員擔任。 

（二）座談：議題討論、深度對話及經驗分享。 

（三）辯論：利用議題正反意見論證，澄清問題。 

（四）讀書會：利用短文、繪本、書籍等文字媒介進行閱讀討論與分享。 

（五）影片賞析：利用電影、紀錄片等視訊媒介進行觀後感討論與分享。 

（六）角色扮演：議題困境解決、家庭角色易位演示等。 

（七）參觀活動：家庭教育機構或社會資源機構參觀。 

（八）親子活動：親子營、親子郊遊、親子共學時間，或配合親子節慶舉辦聯誼或趣味活

動，並邀請家長參加。 

（九）其他方式：遠距教學、個案輔導、自學、成長團體等。 

五、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時間： 

（一）國小部分：晨間時間、導師時間、朝會、班會、週會、彈性課程、家長會活動或學

校日、運動會等學校大型活動及其他時間。 

（二）國中部分：導師時間、朝會、班會、週會、彈性課程、家長會活動或學校日、運動

會等學校大型活動及其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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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職部分：導師時間、朝會、班會、週會、社團時間、家長會活動或學校日、運

動會等學校大型活動及其他時間。 

六、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的內涵，經統整家庭教育法所指稱之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

教育、婚姻教育、失親教育、倫理教育、家庭資源與管理教育及其他家庭教育事項等項目，

成為以下二項： 

（一）家人關係：主要強調在家庭中的家人間互動關係以及社會風氣與政策對於家庭的影

響。 

（二）家庭生活管理：幫助家庭善用各種有效資源，實現家庭重要的生活目標與價值的所

有活動。主要強調學生對個人與家庭資源的認識、居家生活的安排、休閒生活規劃

的學習。 

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劃實施四小時以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參考大綱如附表。 

八、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一）以學習單、問卷等方式評量：瞭解學生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的學習成果。 

（二）績效追蹤評量：在活動過後一段時間，以預擬項目觀察學生的行為表現，或家長提

供其子女之行為表現。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及各級學校編列年度預算或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學校辦理情形考核與獎勵： 

（一）學校定期考核：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中，提出推動家庭教育現況之討論，對於

待改進處並作追蹤檢視與輔導。 

（二）召開輔導會議，由有關人員按預定項目實施自我檢核。 

（三）經本府考核辦理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成效良好學校，由本府予以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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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綱 

一、基本理念 

依據我國家庭教育法第12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

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及第2條家庭教育範圍訂定本課程參考大綱，參考大綱內涵架構如下： 

學校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二大主題軸 一、家人關係 二、家庭生活管理 

1. 瞭解家庭 1. 家庭資源與管理 

2. 關懷家人 

五項核心內涵 
3.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

衍價值） 

2.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二、課程目標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三、分段能力指標 

1.編號說明：下列編號中以兩大主題軸區分，並以「a-b-c-d」進行編號，a代表主題軸序

號，b代表核心內涵序號，c代表學習階段序號，d代表流水號。各項家庭教

育能力指標，若有可對應的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或重大議題能力指標，則

以括弧標示出該能力指標。 

編號a：二項主題軸，主題軸I：家人關係，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編號b：核心內涵包括：1-瞭解家庭；2-關懷家人；3-預備建立家庭（含生

育傳衍價值）；4-家庭資源與管理；5-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編號c：學習階段分五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

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

年級，第五階段為高中、職。 

編號d：每一能力指標的流水編號。 

2.各學習階段的主要內涵： 

內涵 

階段   
主題軸 I：家人關係 主題軸 II：家庭生活管理 

第一階段 

(1、2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二階段 

(3、4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三階段 

(5、6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四階段 

(7~9 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預備建立家庭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五階段 

(高中、職)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值）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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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I：家人關係 

(1) 瞭解家庭 

I-1-1-1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適當稱呼（家政4-1-1） 

I-1-1-2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I-1-2-1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利及責任（家政4-2-2） 

I-1-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不一樣的家庭型態 

I-1-2-3 瞭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I-1-3-1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待家庭成員（綜合1-3-5） 

I-1-3-2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I-1-3-3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I-1-3-4 參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I-1-4-1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 

I-1-4-2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I-1-4-3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社會5-4-4） 

I-1-5-1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I-1-5-2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I-1-5-3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任務及壓力 

I-1-5-4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的方法 

(2) 關懷家人 

I-2-1-1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社會5-1-4） 

I-2-1-2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1-1-1） 

I-2-1-3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6-1-2） 

I-2-2-1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人情感支持（健體6-1-2） 

I-2-2-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 

I-2-2-3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4-2-3） 

I-2-2-4 參與家庭活動並與家人分享參與經驗（綜合2-2-3、家政4-2-5） 

I-2-3-1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I-2-3-2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性別

2-3-8） 

I-2-3-3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I-2-4-1 關懷青少年階段的父母 

I-2-4-2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因與因應 

I-2-4-3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I-2-4-4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I-2-5-1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I-2-5-2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I-2-5-3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 

(3) 預備建立家庭 

I-3-4-1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綜合2-4-2） 

I-3-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論異性交往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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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5-1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I-3-5-2 瞭解婚姻的意涵 

I-3-5-3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I-3-5-4 瞭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係 

I-3-5-5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4) 家庭資源與管理 

II-4-1-1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II-4-1-2 參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II-4-1-3 整理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II-4-2-1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II-4-2-2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II-4-2-3 瞭解金錢與物品的價值 

II-4-3-1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2-3-1） 

II-4-3-2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II-4-3-3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3-3-4、自然4-3-3-1、綜合2-3-4） 

II-4-4-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的合理生活目標（綜合2-4-6） 

II-4-4-2 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II-4-4-3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II-4-5-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II-4-5-2 探索家庭理財知能 

II-4-5-3 運用家庭資源處理家務工作 

 (5)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理 

II-5-1-1 建立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1-1-1、綜合1-1-3） 

II-5-1-2 參與家務工作 

II-5-2-1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II-5-2-2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排（生涯3-2-1） 

II-5-3-1 瞭解家人作息，並參與規劃家庭生活活動（綜合2-3-3） 

II-5-3-2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II-5-4-1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分工（性別1-4-4） 

II-5-4-2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4-4-5、綜合4-4-2） 

II-5-5-1 規劃並執行家庭參與社區活動 

II-5-5-2 規劃並落實簡樸又環保的家庭生活 

四、分段能力指標補充說明 

主題軸I：家人關係 

(1) 瞭解家庭 

I-1-1-1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適當稱呼（家政4-1-1） 

補充說明：認識同住與不同住的家庭成員姓名、生日、家庭成員的關係，進而能對家庭成

員有適當的稱呼。 

I-1-1-2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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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家庭對每個人的意義也許不同，但一般而言，家庭是家人間分享親密、資源、

決策、價值，並許下承諾的組織。因此家庭提供個人愛與關懷、學習、生理及

心理需求、保護與支持、休閒娛樂、經濟安全、宗教活動等功能，讓家庭成員

能健康成長。 

I-1-2-1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利及責任（家政4-2-2） 

補充說明：瞭解每一位家庭成員在家中的多元角色、權利及責任，並能比較這些家人的角

色、權利及責任，進而能瞭解角色、權利和責任間關係密切、密不可分。以父

母為例，父母的角色、權利與責任隨著子女的年齡而改變；以子女為例，小學

四年級的大兒子（角色），相對於幼稚園的弟弟，父母將賦予小學四年級兒子較

多的管理權限（權利），但也相對的要求他負擔較重的管理責任。此外，要強調

此階段兒童能力所及的家庭責任，包括「對父母有禮貌、參與家務工作、關心

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不讓父母操心、

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

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立親密關係」等。 

I-1-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不一樣的家庭型態 

補充說明：可採用畫的或是說的方式，畫出或說出家庭組織、結構、樣貌，並從中探討多

元的家庭型態，如雙親家庭、單親家庭、雙薪家庭、三代同堂家庭、隔代家庭、

候鳥家庭等。 

I-1-2-3 瞭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補充說明：家庭的傳統包括飲食、衣著、慶典、節日等。例如，有些家庭的長輩生日一定

要準備壽麵及壽桃，有些家庭則只準備蛋糕，有些家庭慶生用紅蛋而且每一顆

紅蛋都要在自己的額頭上敲破等。透過活動設計，讓學生熟悉每一個家庭皆有

獨特的傳統，並學習如何保留與傳承。 

I-1-3-1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待家庭成員（綜合1-3-5） 

補充說明：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是指家庭成員的身體、心理的發展。因此，舉凡家人的五

官長相、身高、體重、膚色、語言、心智、動機、情緒、社會能力等皆是。當

然發展不只是增加，也有可能是衰退。瞭解這些發展樣貌，方能正向看待家人

的發展，尤其是正向看待長輩的老化。 

I-1-3-2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補充說明：讓兒童瞭解此階段兒童能力所及的職責，包括「對父母有禮貌、參與家務工作、

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不讓父母

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

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立親密關係」等。 

I-1-3-3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補充說明：家庭的轉變包括可預期、不可預期的。不可預期的家庭轉變，包括天災、人禍，

通常對家庭的衝擊較大，例如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火災、父母離婚、父

母失業、家人發生意外等。當不可預期的轉變衝擊家庭時，能以正向態度面對

可能產生的逆境。 

I-1-3-4 參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補充說明：個人與家庭發展過程中，會經歷許多家庭儀式與活動，這些儀式與活動受到許

多因素的影響，有些是中西方固有文化，有些則是家庭或家族特有的傳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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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受到中西方固有文化傳承影響的有特定家庭節日，包括春節、清明節、端午

節、中秋節、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等；以及家庭習俗，如婚喪習俗、生育

習俗等。不同家庭的獨特傳統則包括約定每個月家庭成員聚餐一次、每個月開

一次家庭會議等。透過這些活動的參與，瞭解家庭儀式與活動的獨特意義，從

中學習文化與傳統，體會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及家庭的發展。 

I-1-4-1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 

補充說明：七、八、九年級青少年需要認清自己的改變、優勢與限制，調適自己與家人的

關係，學習家庭生活的經營，做好建立與經營家庭的準備。此外，仍要延伸兒

童階段的家庭責任，繼續做到此階段能力所及的「對父母有禮貌、參與家務工

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不讓

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

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立親密關係」等。 

I-1-4-2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補充說明：家庭發展歷程是指一個家庭從建立、蓬勃發展到終止的過程，並從家庭發展歷

程中，更進一步瞭解家庭史。依據Duvall與Hill（1948）將家庭生活發展分為

八階段： 

1. 第一階段（建立階段）：新婚無子女 

2. 第二階段（初為父母階段）：家中有新生兒~未滿3歲 

3. 第三階段（子女學前階段）：最大子女滿3歲~未滿6歲 

4. 第四階段（子女學齡階段）：最大子女滿6歲~未滿12歲 

5. 第五階段（子女青少年階段）：最大子女滿12歲~未滿20歲 

6. 第六階段（子女送出階段）：子女陸續遷出家中 

7. 第七階段（中年父母階段）：子女全部遷出，進入空巢階段 

8. 第八階段（退休階段）：生計負擔者退休至二老去世 

這八階段又可以簡化成家庭建立期（第一階段）、家庭擴展期（第二～第五階

段）、家庭收縮期（第六～第八階段）。 

I-1-4-3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社會5-4-4） 

補充說明：社會環境包括文化、習俗、價值、政策、教育、經濟、恐怖攻擊等，而自然環

境包括自然資源、天候、天然災害等。這些社會與自然環境和個人與家庭的發

展息息相關。以經濟為例，經濟衰退、失業頻傳、通貨膨脹等都可能導致家人

失業，對家庭帶來負面衝擊，進而影響個人。 

I-1-5-1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補充說明：從系統觀點看家庭，家庭成員因互動而形成系統。在家庭系統內因為關係的不

同形成許多角色，因著這些角色的互動產生了許多次系統，如夫妻次系統、親

子次系統、手足次系統、代間次系統等。這些次系統的互動，深深影響個人的

成長，如夫妻次系統衝突，也會影響親子互動關係，進而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與

發展。比家庭系統更大的系統，稱為超系統，如社會文化、政府政策、生活環

境等，不只是影響家庭系統的運作，也間接影響個人成長與發展。 

I-1-5-2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補充說明：健康家庭並非家庭中沒有任何衝突、問題，而是有了衝突、問題，能夠解決，

並能發揮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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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3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任務及壓力 

補充說明：家庭發展的不同階段，會出現不同的發展任務，舉例來說，家庭建立期會有婚

姻關係的適應與協調、家庭擴展期會有初為父母的適應、家庭收縮期會有中老

年夫妻的調整與適應及父母與成年子女代間關係的調整與適應等發展任務。這

些發展任務若無法順利完成，家庭及家庭成員將面臨壓力。 

I-1-5-4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的方法 

補充說明：家庭韌性（family resilience）是指家庭面對挑戰與危機時，忍耐、自我修正

與成長的積極過程，也是家庭發揮因應與適應功能的過程。家庭韌性是一種家

庭的恢復力，指當一個家庭面臨重大危機情況後，能於逆境中不因壓力瓦解，

或是跌倒後再爬起來將壓力化為助力的一股力量。所以「家庭韌性」是以家庭

為單位，同時並非是一靜態結果，而是一動態歷程。 

(2) 關懷家人 

I-2-1-1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社會5-1-4） 

補充說明：家庭成員在家庭內外因為和不同的對象互動而形成多元角色，又因著這些不同

角色會有不同責任，需要家人的關懷、支持和體諒。 

I-2-1-2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1-1-1） 

補充說明：主動與家人分享學校生活點滴，如課業學習、同學相處、師生互動，或是上學

放學路上的觀察與所見所聞等生活經驗。除生活經驗外也可以分享物品、玩具

等。 

I-2-1-3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6-1-2） 

補充說明：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護。愛家五到運動如下：

眼到－相視含情、耳到－傾聽會意、口到－鼓勵讚美、手到－擁抱支持、心到

－關心包容。 

I-2-2-1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人情感支持（健體6-1-2） 

補充說明：每個家庭對家庭成員都有不同的情感表達與支持方式，例如有些家庭用言語直

接表達、有些家庭用熱情擁抱、有些家庭用準備豐盛的餐點、有些家庭在網路

科技產品上留言、有些家庭用家庭遊戲、有些家庭則用不斷的關心叮嚀等。每

個家庭使用的方式雖然不同，但都是要表達對家人的關懷與支持。 

I-2-2-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 

補充說明：以三、四年級學生能做到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例如說出對家人的

感謝讚美、寫卡片、留字條、問候、觀察家人的作息或身體狀況、看到並說出

家人的特點等。持續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護。 

I-2-2-3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4-2-3） 

補充說明：生活經驗包括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社會生活等，且包括心理與生理層面。心

理層面包括心理需求、情緒（喜、怒、哀、樂）、感想、新知等，生理層面包括

生理需求、成長的改變、以及病痛等。可透過各種方式與家人分享這些生活經

驗。 

I-2-2-4 參與家庭活動並與家人分享參與經驗（綜合2-2-3、家政4-2-5） 

補充說明：家庭活動可以是非常多元，包括家庭休閒、家庭遊戲、家庭共讀、家務工作、

家庭購物、家庭運動、家庭慶典、家庭參與社區活動、家庭參與志工活動，以

增進家人情感、凝聚力、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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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3-1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補充說明：所謂需要特殊照顧的家人，通常是指幼小的小孩、年歲較大的長輩、生病的人

等。例如瞭解幼小小孩的發展，就能對需要多些照顧的弟妹，不產生嫉妒；瞭

解老化就能正向面對家中長輩；了解疾病就能合宜的照顧病人。 

I-2-3-2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性別 

2-3-8）  

補充說明：所謂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不法侵害之行為。舉凡警告、

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都可能造成家

庭暴力。而家人之間常以最直接的語言、肢體動作互動，因此可能在不經意間

產生了語言或肢體暴力。萬一家庭中發生嚴重的暴力行為，可能要透過尋求協

助，避免受到傷害。 

I-2-3-3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補充說明：瞭解家族成員的年齡、工作、特質、背景、角色等，適時展現主動關懷。如家

族成員的升學、就業、升遷、結婚、生育、老化、面臨困境等，都可以主動表

示關心。持續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族成員的關心與愛護。 

I-2-4-1 關懷青少年階段的父母 

補充說明：一般而言，常見的青少年困擾問題為「升學、課業問題」、「感情問題」、「交友

及人際互動問題」、「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家人衝突」、「心理問題」與「經

濟問題」。而有些雖不是那麼常見，但也讓父母操心的問題，包括青少年藥物濫

用、網路成癮、誤入不良幫派等。因此青少年階段的子女，應瞭解父母要面對

的挑戰及責任，多加體諒與關懷。 

I-2-4-2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因與因應 

補充說明：因為青少年處於「快速身心發展造成身心衝擊」、「自我認同VS.角色混淆」階段，

因此親子關係處於「和諧與衝突」、「依附與疏離」、「支持與控制」、「信任與不

信任」狀態，很容易產生衝突。這樣的親子關係，最重要的就是溝通，透過「我

訊息」的練習，可降低親子衝突。 

I-2-4-3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補充說明：每一位家庭成員的需求並不相同，家庭成員間必須學習開誠布公的說出自己的

生理、心理、社會需求，並清晰的說出對家庭成員的期待。如，有位家庭成員

需要購買一部電腦，但家庭經濟並不寬裕，若能透過溝通，並提出期待其他家

庭成員能配合之處，家庭必能攜手達成目標。 

I-2-4-4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補充說明：主動規劃、執行家人共同活動，透過活動分享生活，提升家庭凝聚力。例如兄

弟姊妹一起規劃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慶生；主動提供值得閱讀的書籍家人一

起共讀；或分享一部精彩的電影等。此外，透過與家人分享，可以反思是否做

到愛家、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護。 

I-2-5-1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補充說明：檢視自己日常與家人的互動關係，例如對話、行為、分享、參與家庭活動等，

反思是否有更適宜的表現方法、是否做到愛家、是否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

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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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5-2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補充說明：高中職階段延伸國中階段，更積極認清自己的優勢與限制，調適自己與家人的

關係，學習家庭生活的經營，做好建立與經營家庭的準備。此外，仍要繼續做

到「對父母有禮貌、參與家務工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

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不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

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立親密

關係」等家庭責任。 

I-2-5-3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 

補充說明：子女因接觸新的資訊較為容易，為避免親子之間的代溝，可以主動蒐集新知、

主動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家庭的五項修煉為改善心智模

式、自我超越、團隊學習、共同願景、系統思考。 

(3) 預備建立家庭 

I-3-4-1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綜合2-4-2） 

補充說明：多數的家庭建立，是從婚姻開始，而進入婚姻之前，通常會先經歷約會。但是

約會不必然會進入婚姻，通常約會無法發展成進入婚姻的原因可能包括： 

1. 雙方情感的凝聚力不夠，這是分手的最基本因素。 

2. 彼此個性上無法調適。 

3. 時空距離的阻礙，例如：一段時間的分離，若是雙方情感濃度不夠，再加

上分離，容易沖淡原本的感情。 

4. 家庭反對：尤其是家長反對，而最常見的反對理由是雙方經濟、社會與教

育地位之不合理想，或是父母無法忍受與子女間的親密關係將有第三者之

介入，父母因無法在情緒上取得平衡，而將此情緒轉為反對。 

5. 社會及文化上的差異：包括種族、信仰、個人理想、興趣、價值觀念等差

異。 

I-3-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論異性交往的議題 

補充說明：青少年階段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因此不管是生活中所觀察到同儕的異性交往，

或自己對異性的好奇，甚至自己的異性交往，都可以與父母或家人討論，以免

對異性交往有偏差的想法，或面臨棘手問題（如分手）時，孤立無援。 

I-3-5-1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補充說明：瞭解影響自己選擇人生伴侶的因素，並能從同儕、父母或長輩的經驗中，探索

選擇人生伴侶的考慮條件，如生理、心理、社會等。 

I-3-5-2 瞭解婚姻的意涵 

補充說明：瞭解婚姻的意義、功能變遷，並澄清婚姻的本質、婚姻的責任、婚姻的承諾，

從中刻畫較真實的樣貌角色。 

I-3-5-3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補充說明：透過認識婚姻和家庭的意義與功能，澄清個人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並能對家

庭生活提出較具體的願景。 

I-3-5-4 瞭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係 

補充說明：瞭解人口替代水準、生育與家庭及社會人口老化（結構老化、數量老化）的關

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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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5-5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補充說明：瞭解子女出生後父母會有酬賞感而帶來喜悅，但也會因為要擔起身為父母的責

任而帶來壓力。酬賞感包括子女提供父母的心理滿足（如，親密情感連繫；愉

悅、滿足和能力感）、子女提供家庭經濟助益、子女幫助父母獲得文化認同（傳

宗接代與生命延續、社會地位、宗教或道德價值）；而壓力感包括子女教養壓力

（如子女養育、親子互動）、親職角色能力與限制（親職能力限制、親職角色限

制）、外界環境壓力（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等。 

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4) 家庭資源與管理 

II-4-1-1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補充說明：認識家庭中有哪些自己成長所需要的資源，如房子、食物、衣服、父母的照顧

與關心等等，並瞭解資源是有限的概念，進而抱持珍惜與感念所擁有的資源的

態度。 

II-4-1-2 參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補充說明：透過參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行為，了解金錢使用的概念及其意義，並從消

費行為中建立節流與環保的觀念。 

II-4-1-3 整理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補充說明：透過整理個人用品，完成個人在家庭中的工作，從小開始學習並培養責任心。 

II-4-2-1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資源所包含的內容有哪些，以及家庭中的資源（如人力、時間、金錢

及產品設備）對個人及家庭帶來的影響為何。 

II-4-2-2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補充說明：瞭解一般家中日常消費包括哪些項目，如食、衣、住、行、醫療、保險等，學

習節約的態度與行為。同時可透過實際參與家庭消費的討論，瞭解正確的消費

價值。 

II-4-2-3 瞭解金錢與物品的價值 

補充說明：瞭解金錢與物品都有所謂的實質價值與隱藏價值，透過價值的澄清建立正確的

金錢觀。有時一件事或一個物品的價值不在於它值多少錢，而是它所代表的一

些情感、付出、回憶等所顯現出的無價意涵。如一個同學送的小禮物可能只有

50元，可是所表達的是同學對你的祝福，重視你的生日，花時間猜想你的喜好

與購買最適合的物品，這些都遠遠超過50元的價值。 

II-4-3-1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2-3-1）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資源使用的各種方式，如以時間來換取金錢的消耗，儲蓄以為未來或

不時之需，家人互相支持因應困境等。透過討論，從簡單的例子中，學習在有

限的資源中，如何做最適切的運用以滿足個人或家庭的需求。 

II-4-3-2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補充說明：瞭解傳播媒體的特性（行銷的目的性）以及對消費刺激所帶來的可能影響。學

習分析個人的需要而非想要，以減少傳播媒體對個人消費不當之影響。同時也

對媒體訊息的正確性應有警覺性，以減少詐欺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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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3-3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3-3-4、自然4-3-3-1、綜合2-3-4） 

補充說明：認識社區中有哪些資源，進而可應用社區資源減少個人與家庭資源的使用；或

透過應用社區資源學習增加個人的社區參與能力，增進人際的互動；同時瞭解

不同機構所帶來的多元功能，例如圖書館、運動中心、文化中心……等，除原

有的功能外，其舉辦的許多相關活動，亦是個人及家庭可運用的社會資源。 

II-4-4-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合理的生活目標（綜合2-4-6） 

補充說明：透過運用家庭日常生活中之人力、時間、金錢及產品設備，並與家人共同協商，

訂定合理的個人生活目標。有時個人的目標會與家庭的目標衝突，因此溝通與

協商是資源管理中需要學習的重要步驟。 

II-4-4-2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補充說明：首先應瞭解家庭財務不只是收支，還包括了保險、動產的證券與基金、不動產

的房屋與土地、以及債務等皆是。而對於個人家庭財務狀況，可透過參與家庭

理財規劃過程和自我的財務規劃，學習財務管理。 

II-4-4-3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補充說明：瞭解公共政策是屬家庭可使用的社會資源的一部分，但有時也會是限制家庭生

活的來源之ㄧ。例如家庭教育法，是提供了家庭成員學習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的

機會；而家庭暴力防治法則限制一些傷害家人的行為，進而保護家人。學習尋

找法規與公共政策所帶來的社會資源，並適當運用於家庭生活中。 

II-4-5-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補充說明：分析家庭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家庭內與家庭外、人力與物力。並與家人共同商

討與規劃家庭的短、中、長程目標以及執行的方案。從中可學習家庭資源的管

理技巧，以及瞭解家庭價值對家庭資源運用的影響。 

II-4-5-2 探索家庭理財知能 

補充說明：認識並瞭解理財相關知能及重要性，如養成儲蓄的習慣、學習財務規劃能力、

正確使用金融服務、維持良好信用、正確的風險及投資觀念，並從家庭為單位

的觀點學習不同於個人理財規劃應注意的事項。 

II-4-5-3 運用家庭資源處理家務工作 

補充說明：處理家務工作所需的家庭資源包括經濟、時間、精力、情緒、動機等。充分利

用家庭資源，簡化家務工作，期能更有效率處理家務工作。 

(5)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理 

II-5-1-1 建立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1-1-1、綜合1-1-3） 

補充說明：瞭解並學習自己應該在每日的時間中完成分內事，如良好整潔習慣、能自己整

理書包、能如期做完作業等。 

II-5-1-2 參與家務工作 

補充說明：學習主動參與簡單的家務工作，如餐前的放碗筷、餐後的擦桌子等，養成家人

共同完成家庭事務的習慣。 

II-5-2-1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補充說明：學習使用工具及運用家務的技巧，完成家務工作。如洗衣機、電鍋的使用，或

是清理房間時應由上往下，以免地上先清好再清桌上時，把地上又弄髒……。

透過觀察與分享每個家庭中的家務小撇步，學習有效率的執行家務工作，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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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主動幫忙家庭事務，分擔家人工作負擔，促進家人關係。 

II-5-2-2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排（生涯3-2-1） 

補充說明：學習安排個人生活的作息，如一周中哪些天要上才藝課，學校課業應如何安排

使其順利完成，個人臥房的清潔，以及個人所需的休閒應如何規劃於生活中，

以具備對個人生活事物管理的基本能力，進而培養責任感與成就感。 

II-5-3-1 瞭解家人作息，並參與規劃家庭生活活動（綜合2-3-3） 

補充說明：瞭解父母或其他家人的工作特質，更清楚明白目前家庭生活作息原因，進而尊

重與體諒家中個人生活作息的差異。透過瞭解家人的差異，規劃家庭生活的活

動，以符合家庭成員的需求。 

II-5-3-2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是處於社區中，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與社區息息相關。社區提

供許多家庭所需的資源，如學習、醫療照顧、休閒、商店等，家庭也可以提供

資源給社區，如參與社區活動、擔任志工等。 

II-5-4-1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分工（性別1-4-4） 

補充說明：透過觀察，分析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學習並尊重不同性別在生活事務上表

現的異同。進一步可以嘗試以去性別化的觀點檢視家庭中的角色與分工。 

II-5-4-2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4-4-5、綜合4-4-2） 

補充說明：透過規劃家庭共同的休閒活動，藉以瞭解家庭成員的不同喜好與身體狀況。如

媽媽不愛水上活動，奶奶無法從事劇烈的身體運動或爬高山，若要規劃全家的

休閒活動就需要考慮到所有家人的情形與需求。於是透過溝通協調，滿足全家

人的最大需求，以達成共同參與活動及促進家人關係的目的。 

II-5-5-1 規劃並執行家庭參與社區活動 

補充說明：學習規劃家庭可提供的社區活動，並落實在社區活動中，如社區的園遊會家庭

可安排攤位，家庭攤位宜呼應社區園遊會的主題；或是因應一些社會事件，主

動提出社區可舉辦的活動，如88水災時舉行社區的募款音樂會等。 

II-5-5-2 規劃並落實簡樸又環保的家庭生活 

補充說明：能提出簡化家庭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之具體措施，並於家庭生活中實踐。

如響應環保，推動家中每週一日無肉日等。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教終字第 1020076799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管理運作要點」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管理運作要點」1份。 

正本：本縣各高中(職)、本縣各國小、本縣各國中、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教育處 

縣 長 林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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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管理運作要點 
中華民國 94年 8月 11 日府教終字第 0940101993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98年 1月 23 日府教終字第 0980010309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10 月 8日府教終字第 0990143222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府教終字第1020076799 函修正發布 

一、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召募志工，以提供民眾家庭教育之諮詢輔導，

並多元化推廣家庭教育，營造溫馨家庭生活，特訂定本要點 

二、志工甄選： 

（一）應徵資格：對家庭教育服務工作具有興趣及熱忱，精神狀態穩定且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1、年滿二十歲、大專院校各科系畢業或相關科系三年級以上學生。 

2、年滿二十歲、高中（職）以上畢業。 

3、由相關機關、學校、團體遴選推薦之人士。 

（二）遴選程序： 

1、資格審定。 

2、儲備訓練、面談。 

3、實務訓練。 

4、編制分組。 

5、授證接聘。 

（三）遴選標準：實務訓練完成，依受訓課程出席率（百分之三十），專業知能（百分之

三十），受訓期間作業（百分之三十），面談（百分之三十）。 

三、志工任用 

（一）志工通過各項甄選程序及實習試用後，正式受聘為志工。 

（二）志工聘期二年，每二年舉行一次授證典禮。 

四、服務內容 

（一）推廣活動： 

1、依組長及中心分配之工作，協助中心各項推廣活動。 

2、協助文宣企劃活動簡章製作。 

3、協助活動器材準備及製作。 

4、協助受理民眾活動報名事宜。 

5、協助活動場地清潔及器材歸位。 

6、協助活動文宣品之發送宣傳。 

（二）諮詢及行政值班： 

1、每週值班一次，值班時間為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二點至五點。 

2、志工從事家庭教育諮詢服務應定期參加個案研討會議，提出個案研討教材（由諮

詢輔導組組長排定提案人順序）。 

3、協助文宣企劃及活動簡章寄送。 

4、協助回答民眾活動洽詢電話。 

5、協助受理民眾活動報名事宜。 

6、協助值班室、活動場地清潔及器材歸位。 

7、協助活動文宣品之發送宣傳。 

8、協助圖書資料之整理及借閱。 

9、協助引導開會人員開會地點。 

五、服務分組及運作方式： 

（一）依家庭教育推廣屬性專長分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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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諮詢輔導及研發組 

2、親職教育及親子共讀 

3、婦女教育及外籍配偶教育 

4、婚前教育及婚姻教育 

5、各類型主題教育 

（二）志工分組以同儕學習方式進行工作經驗上之分享與交流。 

六、志工服務規定 

（一）全年活動服務時數至少需二十小時，不含值班時間。 

（二）志工參與教育訓練時數全年不得低於二十小時。 

（三）諮詢志工每週需值班三小時，全年需值班滿一百五十小時。 

（四）諮詢志工必要時得支援推廣活動。 

七、請假規定： 

（一）志工於活動前臨時請假，應於前三天通知各項計畫負責人，並安排代班人員。 

（二）值班時不得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因故無法值班，除事先請假外，應協調代班人

員並知會同時段值班人員。 

（三）志工休職達二年後申請復職時，應事先與諮詢輔導及研發組長面談，並接受一個月

觀察後始能值班。 

八、督導考核： 

（一）志工年度考核由中心主任召集相關人員召開會議討論志工績效。 

（二）每二年考核一次，依考核績效評定續聘。 

九、考核標準：值班及推廣活動時間占百分之四十，專業進修時數占百分之二十，服務態度及

意願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二十。 

十、獎勵、表揚及福利： 

（一）獎勵： 

1、志工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數達一百五十小時以上者，得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2、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數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一吋半身照片二張，

服務紀錄冊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二）表揚： 

1、績優志工依宜蘭縣表揚推展家庭教育工作績優團體及個人實施要點推薦徵選。 

2、年度績優志工依教育部甄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實施計畫甄選表揚。 

（三）福利： 

1、志工擔任諮詢輔導職務，受理民眾諮詢服務，支給交通誤餐費每次一百元。 

2、為提升志工服務知能，業務單位得每年辦理志願工作人員相關機構觀摩參訪自學

活動。 

3.可使用借閱本中心之藏書及影帶。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教課字第 1020077030 號 

主旨：「宜蘭縣國民小學辦理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請 查照。 

正本：本府所屬各級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教育處 

縣 長 林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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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020071350 號 

主旨：台端申請開業證書註銷登記（事務所名稱：寶源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住址：宜蘭

縣宜蘭市擺厘路 18號）乙案，合於不動產估價師法第 12條規定，原核發之開業證書（102

宜縣估字第 000033 號；印製編號 000041）業經本府註銷，請 查照。 

說明：復 台端 102 年 5月 9日申請書。 

正本：蔡政穎君 

副本：本府秘書處(請刊登本府公報)、本府地政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020078018 號 

主旨：台端申請變更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名稱為「寶源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乙案，合於不動

產估價師法第 11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准予換發開業證書，請查照。 

說明： 

一、復台端 102 年 5月 13 日申請書。 

二、檢送換發後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及證書規費收據各乙紙，並檢還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新北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證書各乙張。 

正本：葉紫光君 

副本：本府秘書處(請刊登本府公報)、本府地政處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21 日 

發文字號：宜稅企字第 1020100384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專線服務電話 365 天不打烊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請 查

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專線服務電話 365 天不打烊作業要點」1份。 

正本：本局各單位 

副本：宜蘭縣政府秘書處（文書科、法制科）、本局企劃服務科 

局 長 呂 莉 莉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專線服務電話 365 天不打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宜稅企字第101010130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宜稅企字第1020100384 號函修正 

一、目的：為即時解決民眾之稅務疑問，提供全年無休的諮詢服務，以落實「以客為尊」之理

念。 

二、服務人員：各業務單位科、股長及審核員。 

三、服務時間：上午 8時至晚間 10時。 

四、作業方式 

(一)設置專線服務手機 1 支，於下班後晚間 6 時及例假日上午 8 時起將本局免付費電話設



宜蘭縣政府公報                102 年 5月 第 120期 
 
 

 24 

定切換至專線服務手機，由服務人員輪值接聽民眾諮詢電話，晚間 10時後轉語音留言。 

(二)下班後至晚間 6 時由單一窗口服務人員輪值接聽免付費電話，並填寫「專線服務電話

輪值日誌」陳核（如附件），處理件數併入專線服務電話績效。 

(三)輪值人員接獲民眾單純稅務諮詢問題，應即時回復，並於次上班日上午 9時前填寫「專

線服務電話輪值日誌」（如附件），於陳核後將專線電話及輪值日誌交由企劃服務科送

下一位輪值人員。 

(四)輪值人員接獲民眾補單或查明課稅內容等複雜問題時，應留下民眾姓名及聯絡方式，

並於次上班日上午 9時前將相關問題紀錄於「專線服務電話輪值日誌」（如附件）及會

請相關單位儘速辦理陳核後，將專線電話及輪值日誌交由企劃服務科送下一位輪值人

員。 

(五)輪值方式由企劃服務科於每月月底前將次月排定之輪值表送交各輪值人員，於輪值時

間負責接聽電話。 

五、本要點奉  局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專線服務電話輪值日誌 

    時      分起 
輪值人員： 輪值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諮詢人姓名  電話  身分證編號  

聯絡地址  

諮詢內容  

回復及處理情形  

會辦單位  會辦單位辦理情形  

局長批示  

備註：如屬單純稅務諮詢案件，無須紀錄身分證編號及地址。 

 

宜蘭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衛健字第1020011256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心理衛生暨自殺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心理衛生暨自殺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1份。 

正本：本府社會處、本府民政處、本府農業處、本府勞工處、本府教育處、本府警察局、本府

消防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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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秘書處法制科、本府秘書處文書科、本府衛生局健康照護科 

縣 長 林 聰 賢 
 

宜蘭縣心理衛生暨自殺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月 17 日府衛健字第 1010001293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府衛健字第101002753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3 日府衛健字第 1020011256 號函修正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策劃、協調與推動心理衛生及自殺防治工作，特設宜蘭縣

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政策。 

（二）成立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網絡。 

（三）推動自殺防治心理衛生教育。 

（四）協助自殺高危險群心理衛生輔導及衛生教育。 

（五）提供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諮詢。 

（六）研擬與各醫院及民間團體合作辦理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事宜。 

（七）推動其他有關心理衛生暨自殺防治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副縣

長兼任；一人為執行秘書，由衛生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列人員聘（派）兼

之： 
（一）本府警察局局長、消防局局長、教育處處長、社會處處長、勞工處處長、農業處處長、

民政處處長。 
（二）學者專家、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五至九人。 
前項第二款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但代表機關、機構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會設綜合規劃組、教育宣導組、個案服務組及預防保護組；各組置組長一人，整合政府

組織共同推動與執行各組執掌業務；工作人員由相關業務單位指定或遴派之。 

五、本會置幹事二人，由本府衛生局人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辦理本會業務。 
六、本會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召集人

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副召集人亦不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委員一人代理

主席。 
七、本會會議之決議須經全體委員過半數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為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並參與表決，不得代理。但代表機關、機構、團體之委員，不在此限。 

前項指派代表人，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本會委員以外之專家或本府有關機關派員列席。 

八、本會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對外行文，送相關機關、機構、團體辦理。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業務單位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十、本會委員、執行秘書及幹事，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或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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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秘書：衛生局局長 

召集人：縣長 

個案服務組 

組長：衛生局局長 

組員：社會處、教育處  

      勞工處、警察局  

      消防局 

預防保護組 

組長：社會處處長 

組員：勞工處 

  農業處 

教育宣導組 

組長：衛生局局長 

組員：社會處、教育處 

      勞工處、警察局 

      消防局、民政處 

      農業處 

綜合規劃組 

組長:衛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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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召集人：副縣長 

      宜蘭縣心理衛生暨自殺防治委員會組織架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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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4 日 

發文字號：宜稅土字第 1020131082 號 

主旨：公示送達納稅義務人張有等人共 25 件地價稅繳款書及地價稅核定稅額通知書。（如附件

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下列納稅義務人因行蹤不明，致地價稅繳款書及地價稅核定稅額通知書無法送達，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境外 60日）內，逕向本局或羅東分局洽領，逾期即發生送

達效力。 

局 長 呂 莉 莉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無法送達稅單及核定稅額通知書公示送達清冊 

稅別 納稅義務人 統一編號 
年期
別 

管理代號 
稅額
(元) 

地址 
公示送
達原因 

地價稅 張有 G20048**** 101 
G360155101010

04020200026 
165 

日本熊本市中央區世安町２１

２－２－６０３。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周藤子（周藤

子等 5人公同

共有）  

*05900**** 97 
G360555197019

00898100435 
119 

Ｒ。ＩＴＡＢＩＲＡ １７

７，ＰＯＣＯＳ ＤＥ ＣＡＬ

ＤＡＳ，ＭＧ，３７７０１Ｂ

ＲＡＺＩＬ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周藤子（周藤

子等 5人公同

共有）  

*05900**** 98 
G360555198019

00898100445 
119 

Ｒ。ＩＴＡＢＩＲＡ １７

７，ＰＯＣＯＳ ＤＥ ＣＡＬ

ＤＡＳ，ＭＧ，３７７０１ Ｂ

ＲＡＺＩＬ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謝侑君（被繼

承人謝清田） 
G22014**** 100 

G360155100010

00308400013 
619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郭兆焜  G10023**** 101 
G360255101019

00300900051 
488 

臺北市和平西路 3段 120 號 4

樓（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呂運豪 G12153**** 101 
G360255101010

12446200057 
190 

新北市全興路 212 號 4樓（新

北市泰山區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黃政龍 G12026**** 101 
G360255101010

20340400055  
1,997 

日本國京都市伏見區深草坊町

１２番地３４ 
遷移不明 

地價稅 于秀環 196403**** 101 
G360255101019

03480800056  
436 

１５０－４４珠寶大道．公寓

號６８Ｂ．法拉盛．紐約１１

３６７ 

遷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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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孫嘉良 A12042**** 101 

G360255101010

06205300052  
3,279 

１３３１Ｓ。 ＷＯＬＦＥ 

ＲＤ。 ＡＰＴ。 ４８， Ｓ

ＵＮＮＹＶＡＬＥ， ＣＡ 

９４０８７， Ｕ。Ｓ。Ａ 

遷移不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蕭過房 *GB010**** 101 

G360255101010

20114100059 
2,413 查無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黃明芳（被繼

承人黃鈺婷） 
U22058**** 101 

G360155101019

02487700027  
142 

臺北市松江路 367 號 2樓（臺

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黃明芳 U12057**** 101 

G360155101019

02487700027  
142 

臺北市松江路 367 號 2樓（臺

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黃十〈Sunan 

Thaemsawat〉 
1967**** 101 

G360155101019

02487700027  
142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余肇章 G10103**** 101 

G360155101010

34304100029  
1,352 

ＲＵＡ １３ ＴＲＥＺＥ 

ＤＥ ＭＡＩＯ １６９７， 

ＣＩＤＡＤＥ ＮＯＶＡ Ｉ

ＮＤＡＩＡＴＵＢＡ， ＳＡ

Ｏ ＰＡＵＬＯ， ＢＲＡＺ

ＩＬ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林金枝 A20093**** 101 

G360155101019

01219600020 
316 

ＫＯＬＤＡＬＳＶＡＧＥＮ 

１ ， １３２ ４１ ＳＡ

ＬＴＳＪＯ－ＢＯＯ， ＳＷ

ＥＤＥＮ 

遷移不明 

地價稅 林漢條 G12064**** 101 
G370755101010

01662100076 
277 五結鄉傳藝路1段456巷31號 遷移不明 

地價稅 林玟利 G22064**** 101 
G370755101010

10856200070 
277 五結鄉傳藝路1段456巷31號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張鳳嬌(被繼

承人黃纉緒) 
G22078**** 101 

G370855101010

02201200005 
3,543 

桃園市國豐三街 123 號(桃園

市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核定

稅額通知書 

施秋娥（施秋

娥等 13人公

同共有） 

D22109**** 101 
G370855101010

02736700009 
1,782 

羅東鎮公正路159之1號(羅東

鎮戶政事務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李明智 G10181**** 101 
G371055101010

00920000075 
2,915 三星鄉光復路 33之 18 號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張連生 G10059**** 101 
G370655101010

20608900047 
614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彭芙蓉(被繼

承人葉添財) 
G20079**** 99 

G370855299020

07361200019 
852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彭芙蓉(被繼

承人葉添財) 
G20079**** 100 

G370855200020

07361200099 
852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地價稅 
彭芙蓉(被繼

承人葉添財) 
G20079**** 101 

G370855201020

07361200009 
852 

戶籍遷出國外，經外交部函復

查無國外地址 
遷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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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 
林苑芬(被繼

承人陳淑媛) 
A22073**** 101 

G370955101019

00882400039 
1,173 

12742 JARDIN RD.,SAN DIEGO, 

CA 92128, U.S.A. 
遷移不明 

 
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3 日 

發文字號：蘇中人字第 1020001577 號 

主旨：公告「有關本校亡故月退休人員李新亭先生之遺族撫慰金請領事宜」。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9條。 

公告事項： 

一、本校退休人員李新亭先生於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亡故，凡有故李新亭先生在臺遺族、法

定受益人或合法遺囑指定人，請儘速於本公告日起 6 個月內與本校聯絡，以辦理撫慰金

請領事宜。 

二、本校聯絡人：人事主任李素月 

電話：03-9962137 轉 30 

地址：27045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 1號 

校 長 張 煇 志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宜蘭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制定「宜蘭縣除草劑使用管理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預告制定「宜蘭縣除草劑使用管理自治條例草案」。 

二、制定機關：宜蘭縣政府。 

三、制定依據：依農藥管理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四、草案全文：如附件。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二）地址：宜蘭縣五結鄉利寶路 60號 

（三）電話：(03)9602350 轉 632 

（四）傳真：(03)9601811 

（五）電子郵件：cwchang@mail.e-land.gov.tw 

縣 長 林 聰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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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除草劑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縣長於就職三週年記者會中提出「幸福存摺」五項宣示，將「禁用除草劑，有機新宜蘭」

列為重要施政指標。除草劑對農業生產雖頗有助益，然其對環境生態及人民居住品質亦造成巨

大影響。本縣住宅區、行水區、水利用地及機關學校等地區，偶有因民眾或部門不當施用除草

劑引起之陳情申訴案件，另噴灑除草劑影響空氣品質、造成野草枯黃等嫌惡環境，亦使居民及

外來遊客產生不佳觀感。為維護本縣環境永續、人民生活品質及營造本縣有機生活，爰依農藥

管理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制定「宜蘭縣除草劑管理自治條例」。 

本條例草案計十二條條文，各條文重點略述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除草劑之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可使用除草劑之區域及其例外（草案第四條）。 

五、購買除草劑者之身分限制及販售除草劑業者之責任義務（草案第五條）。 

六、主管機關可經公告程序劃定不得使用除草劑之區域範圍（草案第六條）。 

七、農藥檢查人員之權限（草案第七條）。 

八、對除草劑減量有貢獻者予以獎勵（草案第八條）。 

九、主管機關可經公告程序禁止使用除草劑種類及範圍（草案第九條）。 

十、違反本自治條例之樣態及應受之罰鍰（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自治條例授權執行裁罰之機關（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二條）。 

 

宜蘭縣除草劑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 宜蘭縣為加強農藥管理，防止除草劑不當使用致影響環境生態，以維護公共衛生，依

農藥管理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農

藥管理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宜蘭縣政府；執行機關為鄉（鎮、市）公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除草劑係指依農藥管理法第九條規定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登記並

發給許可證之除草劑。 

第四條 除草劑之使用限於下列土地： 

一、供耕作之農地。 

二、直接作為農作生產之土地。 

前項第二款之土地不得位於下列土地分區範圍： 

一、農業區以外之都市計畫土地。 

二、非都市計畫土地中之建築用地、交通用地、水利用地、遊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地區。 

第五條 購買除草劑者應出示足以證明農民身分之文件。 

除草劑販賣業者應提供購買清單，並備置簿冊登記購買者姓名、住址、年齡、聯絡方

式、防治對象、防治地點及購買數量，保存三年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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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簿冊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區域範圍不得使用除草劑。 

前項公告應由執行機關取得農地所有權人或其土地面積逾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報請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檢查土地所有人之土地，採取土壤、水樣及動植物等檢驗和調

查，並得令土地所有人或除草劑使用人提出說明。  

第八條 農業生產者減量使用除草劑確有具體事證時，應予獎勵，其獎勵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公告於第三條第一項土地內禁止使用除草劑種類及範圍。 

前項公告前，應先完成預告程序。 

第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四條規定之除草劑使用者，查無除草劑使用者時逕行處罰土地所有權人。 

二、農藥販售業者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三、無故規避、妨害或拒絕第七條之行政檢查。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罰鍰，由行為地之執行機關處罰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不作為時，

得由主管機關為之。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六個月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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